
社
會
福
利
暨
社
區
發
展
重
要
活
動
紀
要

|
八
十
年
三
月
至
五
月

1
和
政
部
規
劃
辦
理
「
壹
灣
地
區
八
十
一
年
皮

一
去
人
持
接
業
務
研
討
會
」

為
促
進
行
政
及
實
際
工
作
人
員
暸
解
老
人
療
養
業
務
實
際
狀
況
，
提
昇

老
人
養
護
品
質
，
增
進
老
人
養
護
工
作
之
專
業
化
，
內
政
部
說
劃
「
臺
灣
地

區
八
十
一
年
度
老
人
療
養
業
務
研
討
會
」
'
委
託
臺
灣
省
政
府
社
會
處
辦
理
。

本
項
研
討
會
於
本
(
八
十
一
)
年
四
月
一
、
二
日
由
臺
灣
省
立
彰
化
老

人
養
護
中
心
承
辦
，
假
該
中
心
邀
請
質
務
專
家
專
題
演
講
，
並
以
業
務
研
討

，
實
務
觀
摩
與
演
練
、
專
業
座
談
、
經
驗
分
享
及
聯
誼
活
動
方
式
辦
理
，
其

研
討
內
容
有
關
如
何
照
顧
安
養
老
人
、
老
人
心
理
問
題
之
輔
導
、
中
風
擴
瘓

老
人
之
復
健
及
消
防
安
全
訓
練
等
，
參
加
人
員
包
括
臺
灣
地
區
(
含
北
、
高

兩
市
)
、
金
門
、
連
江
縣
公
私
立
老
人
安
、
療
養
機
構
負
責
人
、
工
作
人
員

及
各
縣
市
府
承
辦
人
員
等
共
計
一
五

0
名
。

內
政
部
規
劃
辨
瘦

摩
研
討
會
」

「
旁
人
文
康
活
動
場
所
觀

為
檢
討
目
前
老
人
文
康
活
動
場
所
之
服
務
成
故
，
並
針
對
未
來
營
運
方

向
及
服
務
內
容
之
深
入
探
討
，
集
思
廣
益
，
以
加
強
推
展
老
人
福
利
服
務
，

肉
政
部
規
劃
辦
理
「
老
人
文
康
活
動
場
所
觀
摩
研
討
會
」
。

本
項
研
討
會
由
高
雄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承
辦
，
於
本
(
八
十
一
)
年
三
月

巫

明

哲

十
一
、
十
二
、
十
三
日
假
高
雄
市
漢
王
大
飯
店
國
際
會
議
廳
舉
行
，
參
加
人

員
包
括
有
省
、
市
、
縣
(
市
)
及
金
門
縣
社
政
人
員
代
表
及
己
設
有
老
人
文

康
活
動
場
所
之
鄉
、
鎮
、
市
、
區
承
辦
人
員
及
受
委
託
管
理
老
人
文
康
活
動

場
所
之
社
團
代
表
共
計
-
0
0
人
參
加
。
會
中
就
老
人
文
康
活
動
場
所
之
設

計
與
運
作
，
服
務
與
經
營
、
介
紹
北
、
高
二
市
辦
理
之
實
例
及
美
國
老
人
文

康
活
動
場
所
作
專
題
研
討
。
會
中
並
分
組
討
論
如
何
利
用
老
人
文
康
活
動
場

所
結
合
社
區
發
展
推
展
老
人
福
利
服
務
工
作
，
如
何
鼓
勵
老
人
積
極
參
與
各

項
活
動
、
如
何
開
辦
長
青
學
苑
及
如
何
強
化
其
組
織
、
管
理
與
功
能
等
。
同

時
實
地
觀
摩
高
雄
市
長
主
同
學
苑
之
場
所
、
上
課
情
形
及
各
項
資
料
、
績
裁
之

展
示
，
並
與
高
雄
市
老
人
活
動
中
心
的
工
作
人
員
及
參
與
活
動
的
老
人
們
五

相
切
磋
及
經
驗
的
分
享
。

內
政
部
規
劃
辦
理

摩
研
討
會
」

「
企
國
主
人
在
宅
服
務
觀

為
提
昇
全
國
老
人
在
宅
服
務
水
準
'
透
過
觀
摩
研
討
、
經
驗
分
享
，
增

加
服
務
人
員
工
作
效
能
，
並
建
立
評
估
制
度
，
內
政
部
規
劃
辦
理
「
全
國
老

人
在
宅
服
務
觀
摩
研
討
會
」
。

本
項
研
討
會
係
委
託
花
蓮
縣
政
府
承
辦
，
本
(
八
十
一
)
年
五
月
四
、

五
、
六
日
，
來
自
省
市
、
縣
市
政
府
之
老
人
在
宅
服
務
主
辦
人
員
，
績
優
在

宅
服
務
員
及
接
受
委
託
辦
理
單
位
代
表
共
計
一
O
O
人
，
假
花
蓮
國
軍
英
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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館
共
同
研
討
，
會
中
除
了
就
各
縣
市
辦
理
的
模
式
、
推
展
的
理
念
、
內
政
部

補
助
的
策
略
與
方
向
，
美
國
的
老
人
在
宅
服
務
及
我
國
居
家
護
理
制
度
之
推

展
現
況
作
專
題
研
討
，
並
分
成
六
組
作
實
務
的
討
論
，
基
督
教
門
諾
會
老
人

護
佐
中
心
由
該
會
醫
院
院
長
吳
文
揚
先
生
帶
領
，
為
參
加
研
討
之
學
員
作
簡

報
並
藉
此
交
換
辦
理
之
工
作
經
驗
。

關
懷
服
務
政
府
職
責
所
在

拉
手
合
作
民
眾
踴
躍
參
與
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隨
著
經
濟
社
會
的
發
展
，
暨
因
應
社
會
需
要
不
斷
地
創

新
拓
展
其
服
務
內
洞
，
也
因
它
對
社
會
有
顯
著
的
貢
獻
與
價
值
，
故
為
政
府

與
民
間
致
力
倡
導
，
使
政
府
與
民
間
併
一
肩
，
各
本
職
能
相
輔
相
成
，
邀
集
民

間
人
士
，
如
婦
女
、
青
少
年
、
老
人
、
宗
教
人
士
;
聚
涯
民
間
財
力
，
如
工

商
企
業
界
、
財
團
法
人
、
人
民
團
體
、
善
心
捐
款
等
;
運
用
民
間
組
織
，
如

社
區
、
機
構
、
團
體
、
寺
廟
、
教
會
等
;
善
用
民
間
智
慧
，
如
專
家
學
者
、

人
力
銀
行
、
研
究
結
論
等
，
盡
策
盡
力
共
同
參
與
，
已
為
潮
流
所
趨
。

弘
揚
志
願
服
務
，
塑
造
服
務
文
化
，
領
由
「
強
化
宜
導
，
普
及
廣
度
;

健
全
制
度
，
致
力
精
度
;
全
面
推
廣
，
研
究
深
度
」
入
手
，
使
民
眾
在
認
知

了
解
，
激
發
助
人
利
他
的
意
念
，
進
而
行
隨
念
至
的
參
與
。
在
宣
揚
服
務
理

念
方
面
，
本
部
本
宜
導
生
活
化
的
信
念
，
蘊
服
務
意
念
融
於
生
活
中
，
故
本

部
製
做
了
許
多
與
生
活
相
結
合
之
宜
導
品
，
期
使
在
日
常
生
活
中
受
掏
冶
啟

迪
，
使
民
眾
在
知
得
深
中
，
行
得
力
。
當
然
更
須
輿
論
的
支
持
，
媒
體
的
宜

揚
，
用
宏
教
益
。

為
擴
大
宣
導
志
願
服
務
理
念
，
閩
揚
「
見
義
勇
為
」
、
「
愛
人
如
己
」

的
美
德
，
屐
踐
「
助
人
最
樂
、
服
務
最
榮
」
的
精
神
，
以
寓
教
於
樂
，
號
召

更
多
民
眾
因
認
知
、
參
與
而
全
神
投
入
，
連
「
塑
造
服
務
文
化
，
弘
揚
志
願

服
務
」
目
標
，
特
結
合
柯
達
公
司
，
毫
北
市
志
願
服
務
協
會
共
同
舉
辦
「
助

人
最
樂
，
服
務
最
榮
|
!
最
佳
拍
檔
攝
影
比
賽
」
'
另
為
擴
大
民
間
參
與
福

利
服
務
，
也
編
印
「
關
懷
服
務
政
府
職
責
所
在
，
挽
手
合
作
民
眾
踴
躍
參
與

」
宣
導
單
張
，
使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工
作
與
時
併
遲
，
政
府
除
應
銳
意
開
創
外

，
更
盼
民
間
本
願
為
郎
能
為
的
信
念
不
間
是
個
人
或
團
體
，
出
力
或
出
鎖
，

都
可
相
融
相
輔
，
相
得
益
彰
，
共
同
締
建
有
情
、
有
義
、
有
關
懷
的
社
會
。

一
扶
持
低
收
入
同
于
促
進
扒
庇
護
有
小

內
政
部
遵
奉
郝
院
長
指
示•• 

「
在
六
年
國
家
建
設
完
成
時
，
低
收
入
戶

民
眾
之
生
活
亦
應
有
所
改
善
...... 

」
'
業
已
擬
具
「
扶
持
低
收
入
同
胞
、
促

進
人
人
庇
護
有
所
」
請
各
省
(
市
)
、
縣
(
市
)
政
府
攘
于
擬
訂
相
關
計
畫

，
編
列
所
需
經
費
，
使
低
收
入
者
得
以
維
持
最
低
生
活
。
目
前
家
庭
生
活
補

助
費
核
發
標
準
如
左
•• 

地
區
一
最
低
生
活
標
準
(
元
)
一

一
一
一
款
每
人
每
月
二
、
四

0
0
元

臺
灣
省
一
一
二
、
八

O
O
一
二
款
兒
童
每
人
每
月
一
、
六
0
0
元
(
二
名

一
一
為
限
)

一
一
生
活
照
戶
長
每
人
每
月
四
、

O
五
0
元

臺
北
市
一
四
、
四
六
五
一
顧
戶

•• 

戶
內
人
口
每
人
每
月
三
、

O
O
O

一
一
一
兀

一
一
一
類
每
人
每
月
二
、
四

0
0
元

高
雄
市
一
一
二
、
八
O
O

一
二
類
每
戶
每
月
一
、
六

0
0
元

家
庭
生
活
補
助
費
核
發
標
準

(
一
兀
〉

內
政
部
八
十
一
年
度
最
低
生
活
費
標
車
，
臺
灣
省
、
高
雄
市
為
四
、
三

0
0
元
，
臺
北
市
為
四
、
九
二
0
元
。
而
八
十
二
年
度
預
計
編
列
七
億
元
補

期八十五第刊尋屁發區社一 336 一



助
費
，
逐
年
拉
近
最
低
生
活
費
與
生
活
補
助
費
差
距
。
以
落
，
質
照
顧
低
收
入

戶
家
庭
的
生
活
。

助|
最人
佳最

z 樂|
攝月良
影務

比最

賽采

為
宜
導
志
願
服
務
理
念
，
關
揚
「
見
義
勇
為
」
'
「
愛
人
如
己
」
美
德

，
屐
踐
「
助
人
最
樂
，
服
務
最
柴
」
的
精
神
，
以
寓
教
於
樂
，
號
召
更
多
的

民
眾
因
認
知
，
參
與
而
全
神
投
入
，
連
「
塑
造
服
務
文
化
，
弘
揚
志
願
服
務

目
標
，
將
舉
辦
「
最
佳
拍
檔
攝
影
比
賽
」
活
動
。

此
項
活
動
由
內
政
部
、
臺
北
市
志
願
服
務
協
會
及
奎
灣
柯
達
股
份
有
限

公
司
共
同
主
辦
，
其
題
材
內
容
以
表
現
各
類
志
(
義
)
工
熱
心
服
務
人
靈
之

意
境
為
主
。
例
如
•• 

仙
社
會
福
利
志
工
|
|
兒
童
保
龍
、
居
家
在
宅
)
服
務
、
少
年
、
老

年
、
婦
女
、
聽
陣
、
社
區
等
服
務
。

叫
醫
院
志
工
|
|
醫
院
服
務
志
工
、
救
生
員
、
急
救
訓
練
、
醫
療
常
識

吾
句
。

---nHdddnuh 叫
輔
導
志
工
l
|
義
務
張
老
師
、
生
命
線
志
工
等
。

川
間
交
通
志
工
|
|
義
務
交
通
大
隊
等
、
車
站
志
工
、
旅
遊
行
遊
諮
詢
。

悶
響
政
志
工
|
|
義
警
、
義
消
嚀
。

關
文
化
志
工
|
|
|
文
化
中
心
志
工
、
國
書
館
志
工
、
社
教
館
志
工
、
國

家
公
園
、
動
物
園
解
說
員
等
。

們
環
保
志
工
|
|
環
保
小
尖
兵
、
環
保
阿
媽
等
。

倒
其
他
|
|
義
務
律
師
、
義
剪
、
義
鳴
一
、
義
務
家
電
修
龍
、
義
務
廣
告
。

指
定
材
料
﹒
.

川
限
用
柯
達
軟
井
、
相
紙
。

叫
作
品
一
律
放
大
5
×
7

吋
，
影
色
照
斤
，
不
得
格
放
。

倒
參
加
作
品
張
數
不
限
，
照
井
不
得
裝
接
，
連
作
不
收
。

收
件
期
間
•• 

自
閉
目
起
迄
本
的
年
七
月
五
日
血
(
郵
戳
為
憑
)
。

收
件
地
址
:
臺
北
市
北
投
區
中
央
南
路
二
段
三
十
五
號
。
來
件
請
在
信

封
上
，
註
閉
「
最
佳
拍
檔
攝
影
比
賽
」
。

柯
達
公
司
電
話

(
O
二
)
八
九
五
一
五
八
0
。

參
加
資
格
:
愛
好
攝
影
之
中
華
民
國
國
民
。

評
審
日
期
及
地
點•• 

民
國
八
十
一
年
七
月
十
二
日
於
柯
達
公
司
大
樓
。

簡
章
索
取
.• 

全
省
伊
士
壘
快
速
紳
洗
，
柯
達
相
紙
專
門
店
。

競
賽
獎
勵
﹒
.

金
牌
獎
一
名
，
獨
得
獎
金
新
臺
幣
五
萬
元
，
獎
盃
乙
座
。

銀
牌
獎
二
名
，
各
得
獎
金
新
臺
幣
三
萬
元
，
獎
盃
乙
座
。

銅
牌
獎
五
名
，
各
得
獎
金
新
一
毫
幣
一
萬
元
，
獎
盃
乙
座
。

優
等
獎
二
十
名
，
各
得
獎
金
新
臺
幣
五
千
元
，
獎
狀
乙
紙
。

佳
作
獎
三
十
名
，
各
得
柯
達
照
相
機
三
暈
了
獎
狀
乙
紙
。

入
選
獎
五
十
名
，
各
得
柯
達
金
軟
井
十
捲
'
獎
狀
乙
紙
。

你
仰
自
具•• 

川
參
加
作
品
鎮
未
曾
公
開
刊
登
發
表
，
連
者
遭
受
檢
舉
則
取
消
得
獎
資

格
，
取
消
獎
位
不
子
遞
補
。

叫
得
獎
作
品
需
提
出
原
箱
底
井
提
供
審
核
。
其
底
井
不
符
規
定
者
，
應

取
消
得
獎
資
格
，
取
消
之
獎
位
不
子
遞
補
，
拷
貝
底
井
不
受
理
。

削
所
獲
之
獎
金
依
法
扣
除
所
得
稅
。

川
川
參
加
作
品
一
律
不
退
件
，
得
獎
照
仲
及
底
井
、
版
權
歸
主
辦
單
位
所

有
，
對
外
發
表
，
恕
不
另
給
酬
。

間
參
加
者
即
視
同
承
認
本
簡
章
之
各
項
規
定
。

山
川
本
簡
章
之
各
項
現
定
依
事
實
需
要
適
時
更
正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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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
政
部
依
攘
「
社
會
工
作
(
督
導
)
員
專
書
研
讀
進
修
要
點
」
'
為
鼓

舞
社
會
工
作
(
督
導
)
員
在
職
進
修
，
並
加
強
專
業
素
養
，
特
于
得
獎
人
獎

勵
。
此
次
研
讀
範
園
為
•• 

李
保
悅
著
「
美
國
社
會
工
作
督
導
系
統
之
研
究
」

(
中
華
民
國
社
區
發
展
研
究
訓
練
中
心
印
行
)
。

此
次
參
與
心
得
寫
作
人
員
，
計
有
社
會
工
作
(
督
導
)
員
二
五
三
人
繳

交
。
經
社
會
司
同
仁
三
人
初
評
選
出
五
十
三
篇
，
再
聘
請
東
大
學
社
會
學
研

究
所
教
授
徐
震
先
生
及
社
區
中
心
研
究
組
主
任
張
秀
卿
女
士
夜
評
及
決
評
，

於
八
十
一
年
三
月
公
布
，
得
獎
人
評
定
名
次
如
下
•• 

第
一
名
:
梁
以
君
獎
狀
乙
膩
，
獎
金
一
萬
元

第
二
名
•• 

廖
仲
璇
獎
狀
乙
禎
'
獎
金
八
千
元

第
二
名
:
劉
蔥
姜
獎
狀
乙
頓
，
獎
金
八
千
元

第
三
名•• 

胡
瑞
娟
獎
狀
乙
棋
，
獎
金
五
千
元

第
二
?
p
q
.. 

葛
璇
華
獎
狀
乙
頓
，
獎
金
五
千
元

第
三
名
•• 

邱
秀
珠
獎
狀
乙
椒
，
獎
金
五
千
一
兀

佳
作•• 

蔡
安
芬
等
二
十
名
，
各
頒
獎
狀
乙
棋
，
獎
金
二
于
元
。

得
獎
作
品
將
彙
集
成
珊
，
供
社
工
同
好
參
考
。

一
內
政
部
梨
作
「
傷
或
用
﹒
旱
，
議
請
禮
讓
」
之
一

一
步
守
主
廿
日
一

一
，
本
作
、
空

v

一

為
維
護
踐
障
者
行
車
安
全
，
內
政
部
特
別
製
作
「
傷
齊
用
車
，
敬
請
禮

讓
」
之
標
誌
，
提
供
給
辦
障
者
使
用
。

由
於
殲
障
駕
駛
人
行
動
不
便
，
殘
障
國
體
多
次
向
交
通
部
建
議
，
希
望

社
會
工
作
(
督
導
)
員
專
書
研
讀
進
修
心
得

寫
作
成
績
公
布

能
有
殲
障
者
專
用
的
汽
車
牌
照
，
然
而
，
聽
障
者
專
用
汽
車
牌
照
，
在
製
作

技
術
上
仍
有
困
難
，
因
此
，
內
政
部
特
別
製
作
了
「
傷
殲
用
車
，
敬
請
禮
讓

」
之
標
誌
'
供
聽
障
者
貼
用
，
希
望
提
醒
其
他
駕
駛
人
注
意
，
能
夠
禮
讓
殲

障
者
使
用
之
車
輛
。

內
政
部
希
望
凡
是
有
實
際
需
要
之
領
有
殲
障
手
助
的
趨
障
朋
友
與
齊
障

機
構
、
團
體
等
，
踴
躍
向
各
直
轄
市
或
縣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或
社
會
科
領
取
使

用
。

內
政
部
更
期
待
其
他
駕
駛
人
，
在
君
到
車
後
貼
有
「
傷
鷹
用
車
，
敬
請

禮
讓
」
標
誌
的
汽
、
機
車
時
，
別
忘
了
禮
讓
之
心
，
讓
大
家
一
起
來
關
懷
殲

障
同
胞
，
使
社
會
充
滿
之
溫
情
。

徵

戶文d 

事

稿

本
社

.
本
刊
第
五
十
九
期
中
心
議
題
為
「
社
會
運
動
與
社
會
進
步
」
'
定
八

十
一
年
八
月
十
日
截
誦
，
九
月
底
出
刊
。

﹒
除
特
殊
稿
件
外
，
「
專
論
」
、
「
譯
著
」
、
「
論
著
」
文
稿
，
字
數

以
三
千
字
至
一
萬
字
為
宜
。

﹒
「
社
政
報
導
與
通
訊
」
係
報
導
社
會
福
利
活
動
及
社
會
福
利
有
關
之

福
利
、
衛
生
、
教
育
之
方
案
、
措
施
之
介
紹
，
字
數
以
控
篇
為
宜
，

如
附
照
井
更
佳
。

﹒
來
稿
請
用
標
準
稿
紙
書
寫
，
並
註
興
真
實
姓
名
、
最
近
職
銜
、
通
訊

地
址
。

﹒
賜
稿
時
請
加
註
大
作
篇
名
之
英
譯
及
本
人
慣
用
之
英
女
姓
名
。

﹒
文
稿
經
發
表
，
版
權
屬
本
刊
，
如
不
被
採
用
，
當
將
稿
件
退
還
。

﹒
來
稿
請
寄
臺
北
市
羅
斯
福
路
四
段
三
台
一
號
六
棲
「
社
區
發
展
季
刊

社
」
收
，
如
知
曉
其
他
好
友
對
本
期
主
題
有
興
趣
或
專
長
者
，
亦
請

代
為
邀
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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